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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3,665,188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1479%。

2、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17名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

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

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

2）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十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4月24日。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本总额为10,125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0号文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万股，并于2010年4月

23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002392，股票简

称：北京利尔。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3,500万股。

2011年3月22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0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并发布

2011-029号2010年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5月6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27,000万股。

2011年9月9日召开的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

201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

布2011-053号2011年半年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9月26日为股权除

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54,000万股。

2013年7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3］782号）核准，公司向李胜男发行38,181,307股股份、

向王生发行9,761,882股股份、 向李雅君发行11,336,52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本次发行新增59,279,717股股份已于2013年8月6日上市，公司股本变更

为59,927.9717万元。

2015年5月8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4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并发布

2015-038号2014年年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5年6月24日为股权除权除

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98,559,434股。

2017年5月16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价人

民币1元的价格向业绩承诺方李胜男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按照1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李胜男应补偿股份

8,068,595股，并于2017年9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90,490,839

股。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

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毛晓刚、王

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共17人。

1、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

限售的股东对所持股份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

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8年4月22

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自然人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每年可转让

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31年4月22日）；在

北京利尔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

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4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3,665,188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1479%。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17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

名称

上市前所

持股份数

量

上市前所持

股份数量

（经过三次

转增后）

（1）

解除限

售股份

占上市

前所持

股份比

例（2）

本次应解

除限售股

份数量

（股）

=�（1）*

（2）

本次实际解

禁数量

（股）

本次解禁前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不

含高管锁定

股）（股）

备注

1

牛俊

高

9,035,476 72,283,808 6% 4,337,028 4,337,028 15,902,456

2

汪正

峰

2,369,961 18,959,688 6% 1,137,581 1,137,581 4,171,129

3

谭兴

无

1,570,099 12,560,792 6% 753,647 753,647 2,763,375

4

李洪

波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2,137,716

5 周 磊 473,992 3,791,936 6% 227,516 227,516 834,228

6 戴 蓝 29,625 237,000 6% 14,220 14,220 52,140

7

毛晓

刚

888,735 7,109,880 6% 426,592 426,592 2,843,960

8

王建

勇

740,613 5,924,904 6% 355,494 355,494 2,369,964

9

刘建

岭

533,241 4,265,928 6% 255,955 255,955 1,706,384

10

杜宛

莹

414,743 3,317,944 6% 199,076 199,076 1,327,184

11 韩 峰 236,996 1,895,968 6% 113,758 113,758 758,388

12

丰文

祥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2,137,718

13

赵世

杰

3,021,700 24,173,600 6% 1,450,416 1,450,416 5,318,192

14

郝不

景

3,110,574 24,884,592 6% 1,493,075 1,493,075 5,474,607

15

寇志

奇

1,036,858 8,294,864 6% 497,691 497,691 1,824,872

16

张建

超

1,747,847 13,982,776 6% 838,966 838,966 3,076,217

17

何会

敏

829,486 6,635,888 6% 398,153 398,153 1,459,890

合

计

28,469,

156

227,753,

248

13,665,

188

13,665,188 54,158,42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9.13% 1.15% 1.15% 4.55%

注1：股东周磊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2013年4月25日第二次

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5年4月29日第四次解除限

售， 于2016�年 6�月 8�日第五次解除限售， 于2017年5月9日第六次解除限

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

2020年5月14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于2022

年5月13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十二次解除限售，于2024

年4月30日第十三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四次解除限售。

注2：股东牛俊高、汪正峰、谭兴无、李洪波、戴蓝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

除限售， 于2013年8月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 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

售，于2015年4月2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

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19年5月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1

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6

月30日第十二次解除限售，于2024年4月30日第十三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

四次解除限售。

注3：股东丰文祥2012� 年 4� 月 27� 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 年 8� 月

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 6�月 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

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

六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九次

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十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十一次解

除限售，于2024年4月30日第十二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三次解除限售。

注4：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于2015年4月29日首次解

除限售，于2016�年 6�月 8�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三次解除

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五次解除限售，

于2020年5月14日第六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

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

十次解除限售，于2024年4月30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二次解除限

售。

注5：股东赵世杰、郝不景、张建超、寇志奇、何会敏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

解除限售，于2013年8月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

售，于2015年4月2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

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11月1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20年5月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

第十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

十二次解除限售，于2024年4月30日第十三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四次解除

限售。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数 比例%

一、 限售流

通股 （或非

流通股）

60,274,644 5.06 13,665,188 46,609,456 3.92

高管锁定股 6,116,224 0.51 6,116,224 0.51

首发后限售

股

54,158,420 4.55 13,665,188 40,493,232 3.40

二、 无限售

流通股

1,130,216,195 94.94 13,665,188 1,143,881,383 96.08

三、总股本 1,190,490,839 100.00 1,190,490,839 100.00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

促以上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

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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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了

《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05），具体预告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45,000万元–52,000万元 23,518.0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3,200万元–4,500万元 亏损：3,095.3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3,740万元–5,040万元 亏损：4,211.8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23元/股–0.1297元/股 亏损：0.0892元/股

（三）修正后的业绩预告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是否进

行修正

原预计 最新预计

营业收入

45,000万元–52,000

万元

28,000万元-29,900

万元

23,518.09万元 是

扣除后营业

收入

-

27,000万元-29,500

万元

23,134.03万元 是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3,200万元-4,

500万元

亏损：5,000万元-7,

500万元

亏损：3,095.30万元 是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3,740万元–5,

040万元

亏损：6,000万元-9,

000万元

亏损：4,211.84万元 是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23元/股–

0.1297元/股

亏损：0.1442元/股–

0.2162元/股

亏损：0.0892元/股 是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但就此次修正事项已

经与会计师事务所年报审计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在2025年1月24日公司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时， 由于公司年度审计工

作尚未全面开展，相关财务数据及信息尚处于初步整理阶段，未能充分反映公

司全年的实际财务状况。随着年报审计工作的不断深入推进，以及公司对各类

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与分析，公司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且

深入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公司秉持谨慎性原则，严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对2024年业绩情况进行了重新评估与调整，以确保公司财务报告

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修正的主

要原因如下：

1、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沟通和确认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结合业务的实际情况，公司对金属制品业务中各种销

售类型进行详细核实、分析，复核各类型业务的确认收入的业务实质和核算方

式，从而调减部分营业收入。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期末部分存货因市场价格

波动等原因存在减值风险，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足，基于谨慎性原则，补提了

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3、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深入沟通后，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对往来款项进行分

析，部分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发生改变，基于谨慎性原则，补提了相应的信用减

值损失。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复核后的数据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2、业绩预告修正后，公司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将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

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深刻认识到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并

向一直以来信任和支持公司的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以此为鉴，

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

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31� � � � � � � �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5-013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可

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亏损6,000万元9,000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为27,000万元29,500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2）。 公司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

（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规定的对公司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可

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为充分提示以上风险，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3条规

定，公司将在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二、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

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2、若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条相关规定，公司将在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司股票将于公告后停牌一个交易

日，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甬兴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甬兴证券”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4月22日起，

新增甬兴证券为以下ETF一级交易商（即申购赎回业务代办证券公司），投资

者自2025年4月22日起可在该一级交易商办理以下ETF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交易商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159207 广发中证智选高股息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高股息ETF -

2 159305 广发国证新能源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储能电池50ETF -

3 159312 广发恒指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ETF港股通 -

4 159320 广发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电网ETF -

5 159397 广发深证基准做市信用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信用债ETF广发 -

6 159507 广发国证通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电信ETF -

7 159512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汽车ETF -

8 159527 广发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云计算50ETF -

9 159539 广发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信创50ETF -

10 159576 广发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深证100ETF广发 -

11 159587 广发国证粮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粮食50ETF -

12 159589 广发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100ETF -

13 159605

广发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中概互联ETF -

14 159608 广发中证稀有金属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稀有金属ETF -

15 159611 广发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电力ETF -

16 159699 广发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生消费ETF -

17 159755 广发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电池ETF -

18 159801 广发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芯片ETF龙头 -

19 159907 广发国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00ETF -

20 159936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可选消费ETF -

21 159938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医药卫生ETF -

22 159939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技术ETF -

23 159940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金融地产ETF -

24 159941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纳指ETF -

25 159944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材料ETF -

26 159945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能源ETF基金 -

27 159952 广发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ETF广发 -

28 510360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300 沪深300ETF基金

29 510510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500 中证500ETF基金

30 510950 广发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广发 上证50ETF指数

31 512580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环保ETF 环保ETF

32 512680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军工基金 军工ETF龙头

33 512910 广发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ETF 中证A100ETF

34 512980 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传媒ETF 传媒ETF

35 513120 广发中证香港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HK创新药 港股创新药ETF

36 513380 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科技恒生 恒生科技ETF龙头

37 513750 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非银 港股非银ETF

38 515120 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新药 创新药ETF

39 515600 广发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创新 央企创新ETF

40 516970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建50 基建50ETF

41 517350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龙头科技 科技ETF沪港深

42 518600 广发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金 上海金ETF

43 520600 广发中证港股通汽车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汽车港股 港股汽车ETF

44 520900 广发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香港 红利ETF港股

45 560010 广发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0基金 中证1000ETF指数

46 560220 广发中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00基金 中证2000ETF基金

47 560260 广发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医疗50 医疗ETF龙头

48 560280 广发中证工程机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程机械 工程机械ETF

49 560550 广发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 碳中和ETF龙头

50 560680 广发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龙头消费 消费ETF龙头

51 560700 广发中证国新央企股东回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红利50 央企红利50ETF

52 560780 广发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半导设备 芯片设备ETF

53 560880 广发中证全指家用电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家电基金 家电ETF龙头

54 560980 广发中证光伏龙头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光伏龙头 光伏ETF龙头

55 563800 广发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500龙头 中证A500ETF龙头

56 588060 广发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科创 科创50ETF龙头

57 588110 广发上证科创板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成长 科创成长ETF

58 588320 广发中证科创创业5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双创增强 双创50ETF增强

59 588680 广发上证科创板1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100增

科创100ETF增强指

数基金

60 588760 广发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I科创 人工智能ETF科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160666

网址：www.yongxingsec.com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

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湘财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4月22

日起， 新增湘财证券为以下ETF一级交易商 （即申购赎回业务代办证券公

司）， 投资者自2025年4月22日起可在该一级交易商办理以下ETF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 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交易商的规定为

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159507 广发国证通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电信ETF -

2 159512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汽车ETF -

3 159907 广发国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00ETF -

4 510360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300 沪深300ETF基金

5 512910 广发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ETF 中证A100ETF

6 518600 广发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金 上海金ETF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1

网址：www.xcsc.com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

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货币基金份额在部分销

售渠道暂停机构投资者申购（含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 告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4月22日起，本公司的下述货币基金份额在部分

销售渠道暂停机构投资者的申购 （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下

同）业务，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仍正常办理。 相关名单如下：

序号 适用基金份额代码 适用基金份额名称

暂停机构投资者申购业务的

销售渠道

1 000748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

理有限公司

2 003281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3 270004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A类

4 270014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B类

5 005092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C类

6 000509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金A类

7 000389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A类

8 002183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B类

9 000475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A类

10 000476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

11 005107 广发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B类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

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广发港

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份额（基金代码：501303；

场内简称：恒生中型；扩位证券简称：恒生中型股LOF；以下简称 “本基金” ）

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交易价格偏离前一估值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

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造成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

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者还可以申

购、赎回本基金，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

计算，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

额净值。

2、本基金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

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

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

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人民币份额调整大额申购（含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QDII）

基金主代码 0003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2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4月23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4月23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人

民币（QDII）A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

人民币（QDII）C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

数美元（QDII）A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

数美元（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69 016280 000370 01628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是 是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

元）

100.00 100.00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元）

100.00 100.00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4月23日

起，调整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人民币

份额的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限额。 具体措施如

下：

本基金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A类份额000369，C类份额016280）调整

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

金该类份额的业务限额为100.00元。 即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合计申购

（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本基金该类份额的金额大于100.00

元，则100.00元确认成功，超过1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

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

换转入本基金该类份额的金额大于100.00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

司将逐笔累加至1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 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

有权确认失败。

本基金目前只能采用“人民币份额转人民币份额” 的方式进行转换。

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

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不同份额的申请将单独计算限额，并按上述规则进行

确认。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或登

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

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关于广发成都高投产业园

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举办2025年第一次投资者

开放日活动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成都高投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成都高投产业园REIT

场内简称 广发成都高投产业园REIT

基金主代码 1801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12月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业务指引第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行）》等有关规定以及《广发成都高投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广发成都高投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本次投资者开放日活动内容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广发成都高投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经营成果、财务表现及底层资产运

作情况，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拟于2025年4月

29日举办本基金投资者开放日活动，邀请投资者进行项目现场调研，并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和解答。

三、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形式及日程安排

1、活动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9:00-12:00

2、活动地点：成都天府软件园一期项目现场（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世纪城

路1129号和天华一路99号）

3、活动形式：现场会议、项目现场调研

4、活动日程：

时间 日程安排

9:00-9:30 投资人签到

9:30-10:30 项目现场走访与参观

10:30-12:00 业绩说明及问答交流

四、参加人员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运营管理机构、原始权益人相关业务负责人、本基金

投资者等。

五、参与方式

投 资 者 可 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 （本 周 五 ）17:00 前 发 送 邮 件 至

ir-cdgtreit@gffunds.com.cn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邮件主题为“广发成都高投

产业园REIT投资者开放日报名-姓名” ， 邮件正文请填写以下报名表格并附

相关身份证明扫描件（如名片、员工工牌等）。基于会议管理要求，每家机构限

报名2人。 经基金管理人审核通过后，将以邮件形式向投资者报名邮箱发送确

认函，届时投资者可凭确认函参加本次投资者开放日活动。

姓名 机构名称 职务 联系方式 投资者问题 备注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